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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4.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大会, 

 回顾附件载有 1990 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的 1991 年 12 月 18 日第 46/151

号决议以及 1993年 12月 23日第 48/214号 1994年 12月 23日第 49/142号和关于新议

程中期审查的 1996 年 12 月 6 日第 51/32 号决议,以及关于新议程实施情况的 1998 年 12

月 7日第 53/90号决议, 

 又回顾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的 1998年 12月 7日第 53/92号决议, 

 铭记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 年实质性会议通过的关于协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

及其他机关与 非洲发展:联合国系统实施非洲发展倡议的情况和协调一致的后续行动

这一主题有关的政策和活动的第 1999/2号商定结论
1
 以及理事会第 1999/270号决定,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 1999年 9月 29日和 30日就非洲局势举行会议,
2
 讨论秘书长关于

实施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所载建议的报告,
3
 以及安理

                         

1
 见 A/54/3,第五章,第 6段 最后案文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号 (A/54/3/Rev.1)  

2
 见 S/PV.4049,S/PV.4049 (Resumption 1),S/PV.4049 (Resumption 2)和 S/PV.4049 (Resumption 3)

最后案文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年 ,第 4049次会议  
3
 S/1999/1008;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年,1999年10月 11月和 12月份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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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秘书长的报告所进行的后续工作,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提交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报告题为 非洲发展:秘书

长提交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报告内各项建议的实施情况,具体说来即是联合国系统实施非

洲发展倡议的情况和协调一致的后续行动 ,
4
  

 1.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 年实质性会议通过的关于协调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

及其他机构与 非洲发展:联合国系统实施非洲发展倡议的情况和协调一致的后续行动

这一主题有关的政策和活动的第 1999/2号商定结论
1 以及理事会第 1999/270号决定; 

 2. 请所有各国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各自的领域和部门致力实施第

1999/2号商定结论; 

 3.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在 2001 年举行一次非洲问题高级别部分会议; 

 4. 强调独立评价新议程,包括彻底审查关于非洲的现有倡议,对将于 2002 年进行的

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 最后审查和评估是至关重要的; 

 5. 决定在其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审议新议程最后审查和评估的方式,要考虑到新议程

中期审查和第 1999/2号商定结论以及第 1999/270号决定; 

 6. 请大会主席设立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以监测秘书长在其向大会和安全理事

会提出的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5
 所载建议的实施情

况,并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讨论作好准备; 

 7. 请除监测上文第 6段所提到的建议外,特设工作组监测第 1999/2号商定结论和第

1999/270 号决定的实施情况以及消除贫穷 减免债务 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对处于冲突后

局势的国家的支助; 

 8. 请大会主席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设立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自任当然主席,并

同成员国密切协商指定两名副主席,同时最迟于 2000 年 3 月举行特设工作组组织会议,以

                         

4
 A/54/133-E/1999/79  

5
 A/52/871-S/1998/318;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年,1998年 4月,5月和 6月份补编 , 

S/1998/31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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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特设工作组有效操作的方式和为此作出安排; 

 

 9. 请秘书长向特设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以保证其完成任务; 

 10.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实施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9年 12月 22日 

第 87次全体会议 


